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大人社发〔2015〕166号

关于做好第二批市级公共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及首批市级公共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复评的通知
各区、市、县、先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大连市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规定》（大委发〔2015〕8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1〕46号）精神，根据《关于印发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大人社发〔2012〕206号）和《关于印发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大人社发〔2012〕207号）要求，2015年继续在我市开展第二批市级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并对首批的市级公共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进行复评。现将申报和复评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5年市级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设立条件、进站注册人员选聘等要求，继续按大人社发〔2012〕206号、大人社发〔2012〕207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政策资金支持按照《若干规定》执行。
二、2015年市级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和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截止日期为8月15日前，申报材料要求继续按文件标准执行，经区市县人社部门初审同意后，报市人社局及有关部门进行专家评审，确定入选单位后命名授匾。逾期将不予受理。市人社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于9月初开始组织专家对全市申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经认定的单位，于12月底前授予牌匾并向社会公布。
三、首批市级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复评工作，各单位需填报《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复审申请书》或《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复审申报表》，提交工作总结、成果证明材料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材料一式四份，加盖单位印章，复核材料请于8月10日前报市人社局。专家复审时间预计9月初，考核评估未达到标准的给予通报，取消其市级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或技能大师工作室资格，并收回牌匾。
四、各地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动员和组织本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申报评选工作，申报材料经企业所在区市县（先导区）人社部门初审同意并加盖公章后，连同申报材料电子版一并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联系人：刘  楠；联系电话（传真）：88139073；

电子邮箱：rsjnjc@163.com。
附件 ：1．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项目申请书
 2．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申请表
       3．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复审申请书
4．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复审申报表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年7月21日
附件1
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

项目申请书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公共实训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主管单位：                      
 
申报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填报说明

一、《项目可行性报告》参考提纲

（一）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现有申报该专业（职业、工种）实训基地的基本情况，该专业（职业、工种）举办时间；该专业（职业、工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情况；职业培训学校还要提供近两年在校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及该专业近两届毕业生的就业率等。申报单位还需提供项目实施队伍人员在本单位的社保缴费证明。
（二）项目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

项目建设目标；至2015年底本地该专业（职业、工种）人才需求分析；实施项目的人员条件、资金条件和基础条件；在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材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成效；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实施后对改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分析；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功能描述以及项目实施的风险预测分析。

（三）项目实施方案的保障机制

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含财务、人事、分配制度等）；区域内实训基地资源共享的措施及截止到2015年的分年度建设方案等。

二、项目申报表填写注意要点

（一）用A4纸正反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清楚。

（二）项目申报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人社（劳人）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一份。

（三）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三、实训大纲（另附）

四、项目申请书中有关申报材料请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
	申报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管部门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基地地址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固定资产（万元）
	
	注册资金
	


	
	资金来源
	

	
	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
	

	
	管理人员人数
	
	其中：专职
	

	
	教职工总数
	
	其中：专职
	

	
	专职教师具有
高级职称人数
	
	专职教师中

“双师型”人数
	

	
	实训教师人数
	
	其中高级技师  人，技师  人，高级工  人。

	
	申报专业（职业、

工种）名称
	
	
	
	

	
	专业现有工位数
	
	
	
	

	
	培训拟开放工位数
	
	
	
	

	
	预计实训人次/年
	
	
	
	

	
	相关设施设备

（台/套）
	
	
	
	


	实训基地现有主要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品  名
	规格型号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总金额
（万元）
	目前性能

	
	
	
	
	
	
	
	

	
	
	
	
	
	
	
	

	
	
	
	
	
	
	
	

	
	
	
	
	
	
	
	

	
	
	
	
	
	
	
	

	
	
	
	
	
	
	
	

	
	
	
	
	
	
	
	

	
	
	
	
	
	
	
	

	
	
	
	
	
	
	
	

	
	
	
	
	
	
	
	

	
	
	
	
	
	
	
	

	
	
	
	
	
	
	
	

	
	
	
	
	
	
	
	

	
	
	
	
	
	
	
	

	
	
	
	
	
	
	
	

	
	
	
	
	
	
	
	

	
	
	
	
	
	
	
	


	项目主管领导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办公地址
	
	邮编
	

	主要工作
经历
	

	业务专长
	

	备注
	


 
	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教学与生产
经历
	

	业务专长
	

	备注
	


	项目实施队伍情况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职称或

职业资格
	业务专长
	所获荣誉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意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表

              申 报 单 位                     

        工作室职业（工种）              

领办人姓名                      

负责人姓名                                            

        填 报 时 间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A4纸正反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端正。

二、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人社（劳人）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一份。

三、申报表照片栏中必须粘贴工作室领办人本人2寸照片。

四、表中所列栏目如不够，可另加附页。

	申报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法人
	
	办公电话
	

	工作室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传真
	

	通信地址
	
	邮编
	

	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
	

	工作室名称
	
	创建时间
	

	工作室地址
	
	邮编
	

	工作室场地经费情况
	工作室面积           平方米；每年经费              万元。

	工作室人员构成情况
	共   人，平均年龄   岁，本科（及以上）  人。技师（及以上）   人； 高级工   人。

	工作室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业（工种）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
	获得荣誉

	
	
	
	
	
	
	

	
	
	
	
	
	
	

	
	
	
	
	
	
	

	
	
	
	
	
	
	

	
	
	
	
	
	
	

	
	
	
	
	
	
	

	
	
	
	
	
	
	

	
	
	
	
	
	
	

	
	
	
	
	
	
	

	
	
	
	
	
	
	

	
	
	
	
	
	
	

	
	
	
	
	
	
	

	
	
	
	
	
	
	


	工作室领办人基本情况
	2寸照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业（工种）

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
	
	

	参加工作时间
	
	从事本职业（工种）
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主  要  经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工作
	证明人

	
	
	



	项  目
	内        容
	证明材料

	特长或技术绝招

领办人有何技术
	
	

	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领办人技术革新、
	
	

	获何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领办人有何突出贡献
	
	

	（著作）及最新成果

领办人主要论文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劳动人事）局意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大连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

项目复审申请书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公共实训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主管单位：                      
 
申报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填报说明

一、《项目可行性报告》参考提纲

（一）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的基本情况；现有申报该专业（职业、工种）实训基地的基本情况，该专业（职业、工种）举办时间；该专业（职业、工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情况；职业培训学校还要提供近两年在校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及该专业近两届毕业生的就业率等。

（二）项目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

项目建设目标；至2015年底本地该专业（职业、工种）人才需求分析；实施项目的人员条件、资金条件和基础条件；在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材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成效；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项目实施后对改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分析；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功能描述以及项目实施的风险预测分析。

（三）项目实施方案的保障机制

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含财务、人事、分配制度等）；区域内实训基地资源共享的措施及截止到2015年的分年度建设方案等。

二、项目申报表填写注意要点

（一）用A4纸正反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清楚。

（二）项目申报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人社（劳人）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一份。

（三）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三、实训大纲（另附）

四、项目申请书中有关申报材料请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
	复审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管部门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基地地址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固定资产（万元）
	
	注册资金
	

	
	资金来源
	

	
	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
	

	
	管理人员人数
	
	其中：专职
	

	
	教职工总数
	
	其中：专职
	

	
	专职教师具有
高级职称人数
	
	专职教师中

“双师型”人数
	

	
	实训教师人数
	
	其中高级技师  人，技师  人，高级工  人。

	
	审批专业（职业、

工种）名称
	
	
	
	

	
	专业现有工位数
	
	
	
	

	
	培训开放工位数
	
	
	
	

	
	审批后累计实训人次
	
	
	
	

	
	相关设施设备

（台/套）
	
	
	
	


	实训基地现有主要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品  名
	规格型号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总金额
（万元）
	目前性能

	
	
	
	
	
	
	
	

	
	
	
	
	
	
	
	

	
	
	
	
	
	
	
	

	
	
	
	
	
	
	
	

	
	
	
	
	
	
	
	

	
	
	
	
	
	
	
	

	
	
	
	
	
	
	
	

	
	
	
	
	
	
	
	

	
	
	
	
	
	
	
	

	
	
	
	
	
	
	
	

	
	
	
	
	
	
	
	

	
	
	
	
	
	
	
	

	
	
	
	
	
	
	
	

	
	
	
	
	
	
	
	

	
	
	
	
	
	
	
	

	
	
	
	
	
	
	
	

	
	
	
	
	
	
	
	


	项目主管领导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办公地址
	
	邮编
	

	主要工作
经历
	

	业务专长
	

	备注
	


 
	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教学与生产
经历
	 

	业务专长
	

	备注
	


	项目实施队伍情况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职称或

职业资格
	业务专长
	所获荣誉

	
	 
	 
	 
	 
	 

	
	 
	 
	 
	 
	 

	
	 
	 
	 
	 
	 

	
	 
	 
	 
	 
	 

	
	 
	 
	 
	 
	 

	
	 
	 
	 
	 
	 

	
	 
	 
	 
	 
	 

	
	 
	 
	 
	 
	 

	
	 
	 
	 
	 
	 

	
	
	
	
	
	


	所在单位复审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复审意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复审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复审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大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复审申报表

              申 报 单 位                     

        工作室职业（工种）              

领办人姓名                      

负责人姓名                                            

        填 报 时 间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A4纸正反打印，内容要具体、真实、字迹端正。

二、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人社（劳人）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一份。

三、申报表照片栏中必须粘贴工作室领办人本人2寸照片。

四、表中所列栏目如不够，可另加附页。

五、表中项目内容主要为获评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后取得成果。
	申报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法人
	
	办公电话
	

	工作室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传真
	

	通信地址
	
	邮编
	

	开户银行及资金账号
	

	工作室名称
	
	创建时间
	

	工作室地址
	
	邮编
	

	工作室场地经费情况
	工作室面积           平方米；每年经费              万元。

	工作室人员构成情况
	共   人，平均年龄   岁，本科（及以上）  人。技师（及以上）   人； 高级工   人。

	工作室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业（工种）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
	获得荣誉

	
	
	
	
	
	
	

	
	
	
	
	
	
	

	
	
	
	
	
	
	

	
	
	
	
	
	
	

	
	
	
	
	
	
	

	
	
	
	
	
	
	

	
	
	
	
	
	
	

	
	
	
	
	
	
	

	
	
	
	
	
	
	

	
	
	
	
	
	
	

	
	
	
	
	
	
	

	
	
	
	
	
	
	

	
	
	
	
	
	
	


	工作室领办人基本情况
	2寸照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业（工种）

名称
	
	职业技能等级
	
	

	参加工作时间
	
	从事本职业（工种）
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手机）
	

	主  要  经  历

	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工作
	证明人

	
	
	


	项  目
	内        容
	证明材料

	特长或技术绝招

领办人获得技术
	
	

	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领办人组织技术革新、
	
	

	获何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领办人有何突出贡献
	
	

	（著作）及最新成果

领办人主要论文
	
	

	人才情况

领办人培养高技能
	
	


	所在单位复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劳动人事）局复核意见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   章

年    月    日 



	保障局复核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公   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复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年7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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